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邹政办字〔2021〕36号

邹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邹城市坚决制止耕地“非农化”行为

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：

《邹城市坚决制止耕地“非农化”行为的工作方案》已经市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邹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年 9月 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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邹城市坚决制止耕地“非农化”行为的工作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“非农

化”行为的通知》（国办发明电〔2020〕24 号）、《山东省人
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保护耕地坚决制止耕地“非农化”行为

的通知》（鲁政办发明电〔2020〕20 号）和《济宁市人民政府

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鲁政办发明电〔2020〕20 号坚决制止耕地

“非农化”行为的通知》（济政办发明电〔2021〕1 号）文件

要求，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，有效解决耕地“非农化”

突出问题，严守耕地红线，确保粮食安全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

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

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坚

决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、市工作要求，充分认识

实行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极端重要性，严守耕地保护红线，

坚决制止耕地“非农化”、防止“非粮化”，牢牢守住粮食安

全的生命线。切实加强耕地数量、质量、生态“三位一体”保

护，严格依法查处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行为，采取强力措施，建

立健全自然资源全面从严管理的责任机制，坚决将最严格的耕

地保护和节约集约利用制度落到实处。

二、工作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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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分认识耕地保护的极端重要性，严格执行《土地管理法》

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《基本农田保护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

按照市委、市政府的决策部署，始终把耕地保护作为政治任务

来抓，在绿化造林、绿色通道建设、生态景观建设、自然资源

保护、乡村建设等工作中，切实做到“六个严禁”。认真履行

耕地保护职责，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，采取有力措施，

坚决制止整改各类耕地“非农化”行为，不断提高群众耕地保

护意识，形成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。

三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部门协同。市政府成立了邹城市坚决制

止耕地“非农化”行为工作推进领导小组，负责统筹推进全市

制止耕地“非农化”行为工作。各镇（街道）要提高认识，成

立工作专班，安排专人负责，具体落实工作。2021 年 9 月 10

日前，各镇（街道）要明确一名工作联系人报市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（zcgtjgbkk@126.com；电话：5344887）。有关部门之间

要加强工作沟通，扎实有序开展坚决制止耕地“非农化”工作，

确保如期保质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

（二）全面核查、摸清底数。各镇（街道）要积极行动，

按照国办发明电〔2020〕24 号文件明确的“六个严禁”的要求，

制定具体工作计划，全面核查，摸清底数、掌握情况、分清类

型，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，对发现的问题要立即整

改，对有令不行、有禁不止的，要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。特

别是对 2020 年 9 月 10 日以后发生的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行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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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以“零容忍”的态度立即予以制止和纠正。

核查范围：

1．严禁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。各镇街要结合第三次国土

调查数据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，对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苗

木、草皮等用于绿化装饰以及其他破坏耕作层的植物，违规占用

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植树造林的情况进行自查。经自然资源和规

划部门核定属于违规造林的，不予核实造林面积、不享受财政资

金补助政策，要立即停止并纠正。对于国务院“非农化”“非粮

化”文件出台前存量问题，采取逐步消化、有序退出的方式，利

用 5年左右的时间逐步整改退出。对于 2021 年 9月 1日以后新

增问题，坚决依法查处、限期整改，拒不整改的按照新修订的《土

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依法处罚。（责任单位：各镇人民政府、街

道办事处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财政局）

2．严禁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对铁路、

公路用地范围以外建设绿化带，以及河渠两侧、水库周边占用耕

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建设绿色通道，在用地审核和监管中要严格控

制，对于超过规定控制标准的，一律不得通过有关论证和审核。

市交通运输、公路、水务、住建等部门要坚持节约集约用地，认

真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，在规划、设计阶段要科学选线、

布线，尽量避让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，将占用耕地特别是永久基

本农田情况作为方案比选论证的关键指标，有条件的地方采用桥

梁或者采取技术措施收缩路基坡脚，最大限度减少项目对耕地和

永久基本农田的占用。（责任单位：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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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公路局、市水务局、市

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发展改革局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）

3．严禁违规占用耕地挖湖造景。各镇（街道）要结合第三

次国土调查成果和历年卫片执法检查工作，全面开展擅自占用耕

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挖田造湖、挖湖造景，以及以城乡绿化建设等

名义违法违规占用耕地破坏生态行为的排查工作。对符合建设要

求的，要跟踪相关手续办理情况；对未经批准的，要立即停止并

纠正。（责任单位：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水务局、济宁市生态环境局邹城

分局、市发展改革局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）

4．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扩大自然保护地。自然资源和规

划部门要结合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相关工作要求，明确新建自然

保护地边界，按照要求安排生态退耕。对自然保护地核心区范围

内的永久基本农田，在能够完成补划的前提下，可在永久基本农

田整改补划工作中申请调出。（责任单位：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

办事处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）

5．严禁违规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设。各镇（街道）要加大

对耕地“非农化”“非粮化”的监管力度，特别是要结合农村乱

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行动，进一步规范农村建设用地审批、乡村

建设规划许可和设施农业用地的管理。要建立巩固“大棚房”问

题清理整治成果长效机制，加大执法力度，坚决制止新增违法违

规占用耕地行为。（责任单位：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

农业农村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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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严禁违法违规批地用地。各镇（街道）和有关部门要进

一步规范国土空间规划调整工作，强化各类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审

查，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、违反规划和产业政策的，一律不得违

法批地用地。要加强对临时用地和设施农业用地范围和时限的审

查和监管，切实提高存量土地利用效率，不断提高土地节约集约

利用水平。（责任单位：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自然资

源和规划局、市发展改革局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）

（三）依法依规，分类处置。对核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各镇（街

道）要建立问题台账，制订整改措施，抓紧组织整改，确保及时

恢复耕地耕种条件。对该拆除的要立即拆除，该复耕的要立即复

耕；短期内确实难以恢复耕种的，要明确整改时限，限期恢复；

对确实无法恢复耕种的，要依法依规妥善处置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落实责任增强协作配合。各镇（街道）和有关部门要

加强协调，主动作为，坚决制止和纠正各类耕地“非农化”行为。

自然资源、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大土地执法监督力度，采取有力措

施，严肃查处各种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行为。发改、交通、水务、

生态环境等部门要结合本部门职责，认真落实耕地保护相关政策

和措施，积极配合自然资源、农业农村部门开展耕地保护监督检

查，切实防止发生新的耕地“非农化”行为。

（二）落实耕地监管长效机制。着力构建耕地和永久基本农

田保护常态化监管机制，充分利用国土“三调”及卫星遥感影像

成果，加强耕地利用情况监测，建立耕地保护联动协作机制。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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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“十四五”时期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和任务分工，全面清理摸排

本地区“非农化”问题，对发现的问题立即整改。严格落实耕地

保护各项管控措施，严格管控各类建设、造林等占用耕地特别是

永久基本农田的问题，对不符合规划、法规及有关政策的，一律

禁止批准用地、停止财政资金补助政策。要结合“大棚房”问题

清理整改成果，以农村乱占耕地清查行动为契机，综合运用挂牌

督办、公开通报、约谈问责等措施，严肃查处违法占用、破坏耕

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的行为，对各类耕地“非农化”行为采取

“零容忍”态度，早发现、早制止、严查处。

（三）强化目标责任考核。市自然资源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

将违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开展绿化造林、挖湖造景、非农建设等

耕地“非农化”行为纳入考核，严格检查处置耕地“非农化”行

为，坚守耕地红线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。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

事处要切实担负起耕地保护责任。市政府将加强督查检查，对责

任落实不到位、履职尽责不力导致新增耕地“非农化”行为的，

予以全市通报、警示约谈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依纪依规追究责任

附件：邹城市坚决制止耕地“非农化”行为工作推进领导

小组成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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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邹城市坚决制止耕地“非农化”行为工作推进

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徐相斌 副市长

副组长：邢凡文 市政府办公室主任

王永文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

张 弘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

成 员：陈 伟 市发展改革局局长

张 亮 市财政局局长

张 华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

王晓东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

唐启征 市水务局局长

郭目营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

李永鸿 市综合执法局局长

步士锋 济宁市生态环境局邹城市分局局长

张广洲 峄山镇党委书记

何树涛 看庄镇镇长

仲刘冰 香城镇镇长

谢忠良 张庄镇镇长

李新庆 城前镇镇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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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 冲 田黄镇镇长

李 平 大束镇镇长

田慎建 中心店镇镇长

郑龙弟 北宿镇镇长

姜传军 唐村镇镇长

郭 帅 太平镇镇长

李 凯 郭里镇镇长

傅 亮 石墙镇镇长

孔 浩 钢山街道办事处主任

段绍洲 千泉街道办事处主任

齐高谦 凫山街道办事处主任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，王永文同志兼任

办公室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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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

市检察院，市人武部。

邹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9月 6日印发


